	检查

项目
	项目分值
	检查
内容
	检查评分标准
	检查方法
	支撑材料
	负责单位

	就

业

指

导

服

务

︵

25

分

︶
	10分
	就业

指导课
	就业指导课未列入教学计划的扣10分，开设选修课而未开设必修课（或必选课）的扣5分。
	查阅资料

座谈

问卷
	1.济宁学院关于印发《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校字[2008]号
2.就业指导课开课申请表。
	教务处

	
	5分
	开展创业教育及扶持
	未开展创业教育的扣3分，未建立创业扶持制度的扣2分。
	查阅资料

座谈
	1.济宁学院学生创业教育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。
2.济宁学院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意见。
3.济宁学院本科生创新奖励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校字[2008]号。
	团委

	
	10分
	开展职业发展规划教育
	未进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扣5分;未从低年级开始进行职业发展规划教育的扣5分。
	查阅文件

和课件
	1.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教学大纲。
	教务处
就业指导
中心

	就

业

市

场

建

设
︵

25

分

︶
	10分
	场所建设
	设有供需见面活动的固定场所和网络市场，未设立的扣7分；虽设立但不经常开放的扣3分。
	实地考察

访谈
	
	资产管理处

	
	5分
	举办校内招聘活动
	未举办年度校级招聘活动扣2分；校内小型、专场招聘活动达不到10次的扣3分。
	查阅资料

访谈
	1.2008-2009年大型校园招聘会实施方案。
2.2008-2009年大型校园招聘会邀请函。
3. 2008-2009年大型校园招聘会工作总结。
4.2008-2009年各类校园小型招聘会记录材料。
	就业指导
中心
各系

	
	5分
	就业信息收集、

发布
	走访用人单位，及时收集、发布需求信息，建立用人单位信息资料库。未建立的扣5分；学校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信息数/毕业生总数=2，每少0.2个岗位扣1分，扣满5分为止。
	查阅资料

访谈
	1.就业工作站协议书。

2.2008-2009年用人单位信息库。
	就业指导
中心
各系

	
	5分
	就业基

地建设
	设有专门的就业实习、见习基地。未设立的扣5分。
	查阅资料

访谈
	1.就业实习、见习基地名单。
	各系


